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烟人社字〔2021〕21 号 

 
 

关于开展清理整顿人力资源市场秩序 
专项行动的通知 

 

各区市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局、公安（分）局、市场监督管理（分）

局、综合行政执法（城市管理）局： 

为进一步加强人力资源市场监管，维护公平、规范、竞争、

有序的就业环境，市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公安、市场监管、城管

四部门决定在春节期间开展清理整顿人力资源市场秩序专项行

动（以下简称“专项行动”）。现就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目标任务 

严厉打击人力资源市场违法犯罪行为，取缔各类非法人力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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源服务机构和劳务派遣单位，规范人力资源市场秩序，完善监管

制度体系，为劳动者就业营造良好的社会环境。 

二、专项行动对象 

经营性人力资源服务机构和劳务派遣机构；未经许可、备案

或登记但实际从事职业中介和劳务派遣等经营性人力资源服务

业务的组织或个人；各类招工用人单位。重点检查有投诉举报记

录的单位和未经许可、备案或登记从事经营性人力资源服务的组

织或个人。 

三、专项行动时间 

自 2021 年 2 月 18 日（正月初七）至 2021 年 3 月 12 日（正

月二十九）。 

四、专项行动内容 

（一）核查人力资源服务机构依法取得营业执照、行政许可

（含劳务派遣）、行政备案情况。重点清查其从业资质、制度、

收费标准、服务台账建立情况和按期提交年度经营报告情况。 

（二）人力资源服务机构开展经营活动情况。集中治理人力

资源服务机构参与签订不实高校毕业生就业协议、不履行审查信

息义务、发布虚假和歧视性招聘信息、扣押劳动者居民身份证和

其他证件、非法向劳动者收取财物、介绍不满 16 周岁未成年人

就业、不与劳动者签订符合劳动法律法规的劳动合同、不缴纳社

会保险以及以胁迫、欺诈等方式从事人力资源服务等。 

（三）用人单位直接招用劳动者情况。重点围绕提供或发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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虚假招工信息、发布歧视性招工信息、违反规定将“乙肝五项”

作为体检项目等违法活动进行检查。 

五、方法步骤 

（一）制定实施方案（2 月 10 日至 2 月 18 日）。各区市要

制定具体实施方案，建立专项行动联合执法小组，全面开展专项

执法活动。 

（二）全面摸底排查（2 月 18 日至 2 月 20 日）。对本辖区

内人力资源服务机构、劳务派遣机构、从事职业中介活动的组织

和个人的基本情况进行认真梳理，掌握未经许可或备案但实际从

事职业中介和劳务派遣等经营性人力资源服务业务的组织或个

人，建立完整的人力资源服务机构信息数据库，填写人力资源服

务机构信息统计表（详见附件 1），于 2 月 25 日 15：00 前报烟

台市劳动监察支队。 

（三）开展联合执法检查（2 月 18 日至 3 月 12 日）。按照

“双随机、一公开”的要求，组织开展执法检查活动，对发现的

违法违规行为责令整改或依法处理处罚。 

（四）总结上报（3月 12 日）。各区市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

门会同有关部门对本辖区专项行动开展情况进行认真总结。总结

报告及清理整顿人力资源市场秩序专项行动汇总表（详见附件2）

于 3月 12 日 15：00 时前报烟台市劳动监察支队。 

六、工作要求 

（一）加强组织领导。各区市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公安、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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场监管、城管共同组建专项行动工作小组，切实加强组织领导，

制定具体实施方案，认真行动落实。深入推进人力资源服务机构

诚信创建活动，建立覆盖全行业的诚信档案，逐户立卷，动态管

理。对投诉举报多、列入经营异常名录或有严重违法违规记录等

情况的人力资源服务机构，要定期开展检查。 

（二）加大执法力度。各区市要按照国家、省、市有关要求，

实施部门联合“双随机”抽查执法行动。加大行政处理处罚力度，

违法行为的查处结果，要统一归集于市场主体名下，通过国家企

业信用信息系统依法依规予以公示并实施联合惩戒。对检查中发

现的重大违法案件，要按规定及时向社会公布。对以暴力、胁迫、

欺诈等方式从事人力资源服务涉嫌犯罪的，依法移送公安机关严

肃查处。 

（三）畅通维权渠道。各区市要充分利用各种舆论工具，通

过线上平台宣传相关法律法规规定，发布维权须知、警示信息和

其它监管信息。畅通线上、线下举报投诉渠道，方便劳动者及时

维权。 

（四）做好疫情防控工作。各区市在组织开展专项行动时，

要按照国家和当地疫情防控要求，科学合理做好执法人员和投诉

举报场所的防护工作，保障专项行动健康安全开展。 

专项行动期间，市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公安、市场监管、城

管四部门将组成联合督查组，赴部分区市进行工作督查，随机抽

取部分人力资源服务机构进行检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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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系人：谭晓麟 

电话：6692043 

邮箱：jc3k2008@sina.com 

 

附件：1．人力资源服务机构信息统计表 

2．清理整顿人力资源市场秩序专项行动汇总表 

 

 

 

 烟台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 烟台市公安局 

 

 

 

 

 烟台市市场监督管理局 烟台市城市管理局 

  2021 年 2 月 10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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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 
 

人力资源服务机构信息统计表 
 
区市（盖章）：                                                                                2021 年 月 日 

序号 机构名称 

取得工商

营业执照

时间 

经营范围 
注册 

地址 
负责人 联系电话 

是否取

得人力

资源服

务许可 

取得人力

资源服务

许可证 

日期 

人力资

源服务

许可证

编号 

许可经营

内容 

是否办

理人力

资源服

务备案 

办理备

案时间 

备案经

营内容 

是否开

展派遣

业务 

取得劳务

派遣许可

日期 

劳务派遣

许可证 

编号 

备注 

                  

                  

                  

                  

                  

                  

备注：1.本表不能仅统计已办理人力资源服务许可或劳务派遣许可的企业，要对接市场监管部门，协助提供企业信息，凡是工商登记经营范围中包含人才

中介、职业介绍、职业中介、人力资源服务、人力资源、劳务派遣等各类与人力资源服务业务有关的企业，均应纳入统计范围，做到应统尽统，

不缺不漏。 

2.已按国家《人力资源市场暂行条例》实施许可、备案工作的，分项填写许可备案办理情况，尚未按照国家《条例》执行或之前办理许可的机构，

不必填写备案相关内容，只填写人力资源服务许可和劳务派遣许可有关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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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 
 

清理整顿人力资源市场秩序专项行动汇总表 
 
填报单位（盖章）： 

违反就业管理相关规定的行政违法案件 处理情况 

罚款 

检查 

户次 合计 
介绍童工或

使用童工 

未经 

许可和登记

擅自从事职

业中介活动 

提供 

虚假  

就业 

信息 

提供 

虚假 

招聘 

信息  

扣押劳动者

居民身份证

和其他证件

或者向劳动

者收取押金 

扣押被录用
人员居民身
份证和其他
证件或者以
担保或其他
名义向劳动
者收取财物 

违反规定  

将“乙肝五

项”作为体

检项目 

发布歧

视性招

聘信息 

责令改正 

责令退赔劳

动者中介服

务费、押金

或其他 

费用 

件数 金额 
 

户 件 件 件 件 件 件 件 件 件 件 万元 件 万元 

甲栏 序号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合计 1               

未经许可和登记擅自从事职

业中介活动的组织或者个人 
2               

人力资源服务机构 3               

用人单位 4               

补充资料 

1.参加专项行动人员：其中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门  人次；市场监管部门  人次；公安部门  人次 ；城管部门  人次。 

2.未经许可擅自从事劳务派遣业务  件。 

3.未经备案从事其他经营性人力资源服务业务     件。 

4.其他处理处罚情况：关闭非法职业介绍活动      件；没收违法所得     万元；吊销和撤销许可证    件；吊销营

业执照   件。 

单位负责人：                处(队)负责人：                       填报人:                                         填报日期： 



 

 

 

 

 

 

 

 

 

 

 

 

 

 

 

 

 

 

 

 

 

 

烟台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办公室       2021 年 2 月 10 日印发 


